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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 華  民  國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　日


勞工之友總會所屬工會入會需知

1.會員資格凡年滿16歲以上之國民，在高雄市從事本會相關工作之勞工，依照本會之章程，申請加入為本會會員。

2.辦理勞保轉入時，需確認本人無下列之情形：

(1)加保人需具相關工作能力及從事相關工作，申請加保當天不得有住院情形及本人必須在國內。
(2)如有不實情事由申請人自行負完全責任。
3.辦理勞保、健保、團保加．退保業務，需本人（即申請人）親自至工會辦理，不得委託他人代辦，以維權益。若有新投保單位加保時，應主動與工會聯繫。
4.勞保效力發生前之事故不能申請勞保給付。

5.轉出退會時，需繳回本會所發之會員證。

6.本會每逢3.6.9.12月份為固定繳費期，會員敬請按時繳納。申請人同意依期限繳納「工會」各項費用與勞、健保費，如有逾期繳納，而發生任何勞、健保不給付情事，其後果概由申請人自行負責。
7.各項費用會員可採(1)工會(2)郵局劃撥(3)7-11、OK、全家、萊爾富、福客多等五大超商繳款(4)不限任何銀行(臺灣郵政除外)辦理扣款繳費。

以上事項確認無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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